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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

	矿种
	转换方向
	参考标准
	转换系数

	煤
	选矿转换为原矿
	0.2-1
	0.90

	铁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
	1.80

	锰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
	1.25

	钛（金红石）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
	1.65

	铜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4
	1.82

	铝土矿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4
	1.25

	钴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4
	1.25

	钼、铅、锌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4
	1.40

	镁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4
	1.76

	金
	原矿转换为选矿
	1-2.1
	1.79

	银
	原矿转换为选矿
	1-2.1
	1.33

	镓
	原矿转换为选矿
	1-3.4
	1.25

	磷
	选矿转换为原矿
	0.5-1
	0.70

	石墨
	原矿转换为选矿
	1-4
	2.19

	硫铁矿
	选矿转换为原矿
	0.2-1
	0.77

	芒硝
	选矿转换为原矿
	0.2-1
	0.83

	蓝晶石、长石、石榴子石、叶腊石、透闪石、蛭石、沸石、石膏、
重晶石、菱镁矿
	选矿转换为原矿
	0.2-1
	0.80

	脉石英、高岭土、陶瓷土、膨润土、铁矾土、麦饭石、珍珠岩、浮石
	选矿转换为原矿
	0.2-1
	0.80


注：1.矿业权人销售的矿产品与《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财综〔2023〕10号）计征对象一致的，矿产品销售收入=矿产品销售数量×矿产品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
2.矿业权人销售的矿产品与《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财综〔2023〕10号）计征对象不一致的，矿业权人应将实际销售矿产品的销售收入转换为规定计征对象对应的销售收入。矿产品销售收入=矿产品销售数量×矿产品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转换系数。
3.按照转换系数适时调整的要求，未确定转换系数的矿种，后续开发利用时，将同步确定或适时调整转换系数。

















